
B8 律师圆桌
www.shfzb.com.cn

2019 年 12 月 16 日 星期一

聚焦“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主持人:

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该留在档案中吗？

日前， 浙江省出台的一项规定， 把这道 “选择题” 推上了

风口浪尖———

浙江省检察院联合浙江省委宣传部等 12 家单位， 共同出

台 《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

施办法》）。 《实施办法》 规定， 法院、 检察院、 公安机关和司

法行政机关不仅要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 被判处五年有期徒

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于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进行封存，

对 2012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审结的案件符合该规定的， 相关犯

罪记录也应当予以封存。

这一 《实施办法》 和相关举措引发了社会的关注， 其中有

支持的声音， 也有人对此表示了担忧甚至是质疑。

那么， 什么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 法律为何要规定这

样的制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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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浙 江 在 线 ” 报 道 ，

“对轻罪未成年人的立案文书 、

检察文书 、 刑罚执行文书等犯

罪记录予以密封保存 ， 除法律
特别规定外 ， 不得向任何单位

和个人提供”。 近日， 浙江省检

察院联合省委宣传部 、 团省委
等 12 家单位共同出台 《浙江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
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 》 对 2014 年
的试行办法作了完善 ， 旨在让

曾经犯罪的未成年人更好地回
归社会。

目前， 《未成年人保护法》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即将启

动修改， 有个话题再次引发争

议 ： 呵护未成年人无可厚非 ，

但对于罪错未成年人 ， 社会应

不应该继续给予保护？

“司法界给出的回答是肯

定的。” 浙江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胡东林告诉记者 ， 建立完善的
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体系是

司法文明的体现 ， 而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其中的重

要环节。

“封存是为了挽救 ， 否则
‘少年犯’ 标签很可能成为妨碍

罪错未成年人回归正轨的沉重
枷锁 。 ” 胡东林说 ， 近年来国

内、 浙江省内发生了一些情节

恶劣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 ， 造

成了非常不良的社会影响 ， 网
络上要求严惩的呼声很高 ， 但

从整体看 ， 未成年人实施的大
多数违法犯罪具有偶然性 、 轻

微性， 而且他们涉世不深 ， 价

值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没定
型 ， 帮教矫治的成功率较高 。

“采取分级干预措施， 帮轻罪未
成年人摘下 ‘标签’， 可以避免

他们自暴自弃 、 再次走向社会

对立面。” 胡东林说。

数据显示 ， 2016 年以来 ，

全省有 140 余名涉罪未成年人
因为犯罪记录被封存 ， 顺利考

取大专以上院校。

浙江为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出台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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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有着严格的适用范围， 仅适用于

涉嫌轻微犯罪的未成年人。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

有犯罪时不满 18 周岁，被判处五年

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记录，才

应当封存。

对涉嫌严重犯罪的， 应当依法

批捕起诉， 刑期五年以上的不予以

封存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 封存犯罪记录

并不是消除犯罪记录， 而是为了严

格限定犯罪记录的查询权限。

根据法律规定， 司法机关因办案

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经

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仍旧可以查询被

封存的犯罪记录。

总之， 这一制度主要体现了未成

年人刑事司法领域的 “宽严相济”，一

般情况下，对未成年人犯罪着力教育、

感化、挽救，少捕慎诉，封存犯罪记录；

另一方面，对涉嫌严重犯罪的，依法批

捕起诉，刑期五年以上的，不予以封存

记录。

封存并不是消除记录

封存犯罪记录并不是消除犯罪记录， 而是为了严格限定犯罪记录的

查询权限。

特定情形下会“解封”

李晓茂： 未成年人的犯罪记

录被封存后，原则上不得向任何单

位和个人提供。 但有两个例外：一

是 “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 二是

“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

司法机关为办案所需而查询，

是查明犯罪真相、准确打击犯罪的

需要，也是维护国家和社会合法利

益的需要，更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的举措。

司法机关在哪些情况下，可以

查询已封存的犯罪记录？

我个人认为大致包括三种情

况。

一是特别累犯。

《刑法修正案（八）》对一般累

犯作了规定，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

犯之列。 然而，在第六十六条规定

了特别累犯，即“危害国家安全犯

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

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

犯上述任一类罪的， 都以累犯论

处”。 该特别累犯条文对未成年人

犯上述三类犯罪没有除外规定，即

未成年人实施前罪时，只要犯上述

任一类罪，就以累犯(特别累犯)论

处。 遇到此类情况，办案机关应该

查询其被封存的犯罪记录。

二是判决宣告后发现漏罪或

又犯新罪。

《刑法》第七十条规定，判决宣

告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被判

刑的犯罪分子在判决宣告以前还

有其他罪没有判决的，应当对新发

现的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个判决

所判处的刑罚，依照本法第六十九

条的规定，决定执行的刑罚。

《刑法》第七十一条规定，判决

宣告以后， 刑罚执行完毕以前，被

判刑的犯罪分子又犯罪的，应当对

新犯的罪作出判决，把前罪没有执

行的刑罚和后罪所判处的刑罚，依

照本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决定执

行的刑罚。

如果遇到以上两种情形，办案

机关应当查询已封存的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

三是判决生效后发现对未成

年人判决有误。这既包括检察机关

“发现”，二是法院自行发现。

判决生效后，当检察院认为法

院对未成年人的判决确有错误，检

察机关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对案件

提起抗诉，此时，封存的犯罪记录

应当解封；

当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的上级

法院发现案件判决确有错误，作出

撤销原判发还重审的决定时，被封

存的犯罪记录亦应当解封。

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被封存后， 原则上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有两个例外： 一是 “司法

机关为办案需要”， 二是 “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

潘轶：虽然浙江的这一《实施办

法》近日引发热议，但其实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并非新创设的制度。

从国家层面看，2012 年修改后

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未成年

人特别程序， 其中第二百八十六条

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

定：

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

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

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

犯罪记录被封存的， 不得向任

何单位和个人提供， 但司法机关为

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

定进行查询的除外。 依法进行查询

的单位， 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

的情况予以保密。

2014 年，由浙江省委政法委牵

头，省检察院负责起草，省委宣传部

等 12 家单位联合出台了《浙江省未

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实施办法 （试

行）》， 对相关规定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细化。

从全国范围看， 各地也曾先后

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

也就是说，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

存是已经实施多年的一项制度， 只不

过因为 《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较为笼

统， 因此各地在具体执行层面可能略

有差异。

以浙江省此前的试行办法为例，

其中对 2012 年以前未成年人犯罪记

录追溯封存、电子记录封存、监督追责

等规定并不明确。

这次浙江出台的《实施办法》对这

些问题予以了明确。

比如明确规定 2012 年以前符合

条件的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也应

当封存， 同时还补充规定了相应期间

检察机关作不起诉、 公安机关作治安

处罚、 收容教养的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记录也应当予以封存， 最大限度保护

未成年人权益；

明确封存的犯罪记录应当包括电

子信息；

规定对应当封存犯罪记录的案

件，由法院制作格式统一的《未成年人

犯罪记录封存告知函》，与生效裁判文

书同时送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

政机关。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并非新举措

从国家层面看，2012 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

特别程序，其中第二百八十六条就是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


